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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章程》（下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及相关规定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

共同推举董事杨峰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。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(五) 公司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

1、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，出席 2 人，董事郑永刚先生、庄巍先生、李智华先生、

李凤凤女士、彭文杰先生、张纯义先生、徐衍修先生、仇斌先生、朱京涛先

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； 

2、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，出席 1 人，监事洪志波女士、徐超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

出席； 

3、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莹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；部分高管列席。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(一) 非累积投票议案 

1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同意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调整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A 股 598,174,597 99.8387 918,890 0.1533 47,300 0.0080 

 

 

2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目标并修

订相关文件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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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
比例

（%） 
票数 

比例

（%） 

A 股 597,748,172 99.7675 1,392,615 0.2325 0 0.0000 

 

 

3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
比例

（%） 
票数 

比例

（%） 

A 股 598,126,567 99.8307 1,014,220 0.1693 0 0.0000 

 

 

(二) 涉及重大事项，5%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

议案 

序号 
议案名称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1 

关于同意为公司下属

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

调整的议案 

2,525,128 72.3259 918,890 26.3193 47,300 1.3548 

2 

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

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

分业绩考核目标并修

订相关文件的议案 

2,098,703 60.1121 1,392,615 39.8879 0 0.0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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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

1、议案 1、2、3 为特别决议议案，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

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 2/3 以上通过； 

2、本次会议审议的 3 项议案均获得通过。 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 

1、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 

律师：曹程钢律师、张扬律师 

2、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 

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

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。 

 

 

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

 2021 年 11 月 13 日  


